


附件1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1.名称：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服务.
2.资料递交位置：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岐黄二路1515号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天府院区-综合保障楼
3.项目位置：成都市双流区岐黄二路1515号
4.工程项目概况：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总规划净用地面积69598.22平方米，其中二期工程项目净用地面积约为16300平方米，二期批复总建筑面79975平方米，其中地上51968平方米，地下28007平方米(其中人防面积约：8090平方米)。包括新建门诊住院综合楼、科教楼、地下人防急救医院、设备机房、车库等，配套建设道路、景观、室外管线等公用附属设施，配置洗衣房及制氧中心设备等。一二期详细情况如下：
（1）天府院区一期工程
一期工程 2018年5月经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 川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天府院区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 的批复》（川发改社会[2018]329 号）同意，2018年10 月取得原成都市双流区环境保护区出具环评批复（双环建（2018）227号）。根据批复：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69560平方米，主要建设 1 栋门诊住院综合楼、1 栋行政后勤楼、配套建设中心供氧站、洗浆房、锅 炉房(3x3500kw/h 燃气热水锅炉、2x2.0t/h 燃气蒸汽锅炉)、配电房、食堂、地下车库、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 1000立方米/天)、事故应急池(300立方米)、垃圾房、危险废物暂存间等 公辅设施（部分公辅设施由一期工程一次建成）；设置急诊科、影像科、超声科、医学 遗传与产前筛查科、检验科等诊疗科室，不设传染病科。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床位 300 张、门诊日接待2000人的能力。目前一期已经投运并已经取得一期排污许可证。
（2）天府院区二期工程
二期工程（本项目）2021 年 12 月经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四川省 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川发改社会[2021]522 号）同意。2022年8 月取得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环评批复（成环审（2022）26号）
天府院区二期工程（本项目） 设置床位数为 500 张，总建筑面积 7997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196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 28007平方米。地上建筑包括门诊住院综合楼建筑面积36396平方米，科教楼建筑面积15572平方米； 地下包括地下人防急救医院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设备机房建筑面积 3108平方米，车库及人防 地下室建筑面积 20621平方米。本项目拟新建门诊住院综合楼 1 栋和科教楼 1 栋。科教楼位一院区西北侧，利于学习培训及住宿使用；门诊住院综合楼位于东北侧与主楼相连接，用于门诊、医技、住院等使用。
[bookmark: _GoBack]门诊住院综合楼地上 12 层，地下2层。其中地上 1 层和地上2层局部掩埋地下部 分为车库，其余部分至 12 层为门诊住院部分。门诊包括：妇科、儿科、内科、外科，耳鼻喉口眼科、皮肤科、口腔科等主要科室，医技部分包括：pcr实验室、病理实验室、科研实验室等，住院部分500床住院。
科教楼地上11层，其中1层为食堂、2层为多功能厅、3至5层为教学用房、6至11层为学生宿舍。本楼热水采用燃气热水锅炉。
地下部分包含：人防急救医院、人防地下室、机动车库及设备用房。
本项目定位为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一、二期全部建成投运后，将达到 800 张床位、门诊接待量3000人/天的规模（二期1000人/天）。
二、预算及采购清单
1. 最高限价：3.2万元
2. 采购清单
	序号
	采购清单
	单位
	数量
	单价限价（元）

	1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服务
	项
	1
	32000



三、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4
	★服务要求
	（1）本项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及《成都市双流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查批复》的要求，进行环境影响（固废、噪声、废气、废水等）监测、检测、评估，竣工环境验收报告编制、评审、公示、备案（含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等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工作），并且按照要求完成《排污许可证》的申报和领取等。
（2）取得《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含固废、废水废气噪声等两部分）。
（3）按照要求完成《排污许可证》申报工作，并且取得《排污许可证》（如与一期合并办理，则需要根据业主提供的一期资料进行合并整理并完成进行申报工作）。
（4）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批复性文件。



[bookmark: _Toc329876873][bookmark: _Toc152045532][bookmark: _Toc144974500][bookmark: _Toc152042308][bookmark: _Toc373841013][bookmark: _Toc294017670][bookmark: _Toc439847859]四、★商务要求
1．交货期及地点 
(1)	交货期：合同签订生效后，应于甲方提供相关资料齐全后30个工作日完成上述工程环境保护验收服务的编制。按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相关批复文件。 
(2)	交货地点: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天府院区 
2．付款方式及履约保证金
（1）付款方式：
（1）乙方按照规范要求完成排污许可申报工作，并且取得《排污许可证》后，30个工作日内向支付合同总价的50%。
（2）乙方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取得评审合格的专家意见、完成主管部门备案，完成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主管部门要求的所有工作且有关资料（含电子版）移交甲方确认后，3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的100%。
3．报价要求
(1)	本次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4．验收标准
(1)	检测符合符合项目相关实际，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	检测报告通过相关部门审核。
5．售后服务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审批部门审核通过之日内，要求进行相关服务。
五、单位要求
1.参与投标的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有关行政处罚期间；未处于投标禁止期内；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5.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需要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完成5个以上的环保验收工作业绩（提供合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封面和扉页+相关部门审批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